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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5(A) 900925(B)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  机电 B 股  编号：临 2015-011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日前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5】0367号《关于公司 2014年

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公司现就意见函所涉及的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高斯国际盈利预测差异问题的说明 

意见函： 

1、请详细说明高斯国际持续亏损的原因； 

2、请结合高斯国际亏损原因，逐项分析盈利预测假设条件在 2012年-2014

年期间的变化情况，并说明当时的盈利预测是否符合合理性、谨慎性原则。 

3、请进一步说明公司为改善高斯国际经营业绩拟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说明： 

自 2012年本公司收购美国高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斯国际）以来，

一直试图改善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但以电子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强势发

展，对传统印刷行业的冲击非常巨大，传统印机行业的需求不断萎缩。高斯国际

的两大产品主要是报纸和杂志印刷设备，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球发达国家对报纸

的需求急剧下降，而欠发达国家对报纸印刷品的需求也没有达到理想程度，导致

了全球对报纸印刷机的需求大幅下降。杂志印刷品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大量

的杂志出版商选择了采用“新媒体”载体播放，杂志的印刷量明显不如从前，这

对高斯国际主打的高性能“Sunday”系列杂志印刷设备的销售量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而原有签订订单的买家，为了应对全球需求量的持续下降，也同高斯国际

协商延迟发货。上述的原因导致高斯国际的销售收入达不到预期，这是其持续亏

损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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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国际由于订单不足导致了产量的下降，产生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方面，

产能过剩会使制造费用吸收率不足，最终使其单位产品的成本上升，导致产品销

售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毛利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需求量下降的这种不可逆的趋

势，使得高斯国际研发团队加大了研发的力度，希望通过创新来扭转这种局面，

每年研发费用也是居高不下。 

收入的持续下滑以及成本费用的居高不下共同导致了高斯国际的持续亏损。 

与上述亏损原因相对应的，盈利预测假设条件在 2012-2014 年间最主要的变

化就是营业收入以及毛利率。这主要还是由于全球印刷行业的持续低迷造成的。

在盈利预测的过程中，收入、毛利率等指标结合了高斯国际的历史数据以及对未

来的合理预期。在当时，全球经济已经逐渐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呈

现着一个向好的趋势。在这个大前提下，高斯国际预计未来的销售量和销售额会

有所回升是合理的，整个印机行业的行研报告以及主要竞争对手的估计也认为需

求量会有一个较大的反弹。另外，其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曼罗兰在当时刚刚进入破

产保护，业内普遍认为，高斯国际在曼罗兰主要控制的欧洲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机

会。因此，高斯国际在 2012 年-2014 年间对收入的预测以历史数据作为基数，

并仅以 5%作为预期年增长率也是很谨慎的。由于高斯国际的产品代表了世界最

尖端印刷技术，当时其产品的毛利率一般都在 25%以上，而售后服务的毛利率更

是在 40%-60%。最终盈利预测时，采用了比较保守的 20%作为预计的毛利率，也

是谨慎合理的。但近几年，市场的实际状况与当时的估计存在很大的差异。最终，

销售收入未达到盈利预测的目标。然而，高斯国际产品的市场份额却没有在大环

境衰弱中下降，在最近的 2014 年度，高斯国际产品的全球占有率在 1/4 左右，

仍然是行业的领军企业。 

针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高斯国际在 2012 年-2014 年间采取了一系列的

措施改善其经营状况。首先，应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先后关闭了法国的两家工厂

和日本的一家工厂，处置掉了过剩的产能，把主要的制造中心放在了美国和荷兰，

高斯欧洲成为整个欧洲区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中心，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也

达到了资源整合的效果。其次，在 2013年对高斯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债务重组，

使其摆脱了巨额的养老金负债负担，随后，高斯英国逐渐实现了盈利。另外，高

斯国际也对自身的管理团队在 2014 年进行了瘦身，这项举措在 2015年逐渐看到

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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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战略和经营计划，公司决定深化印机业务的全面调整改革，彻底改

观印机业务对于公司的长期负面影响，公司将努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妥善解决

高斯国际持续亏损的问题。 

 

二、关于核心业务与关联企业关系的说明 

意见函： 

请你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规划，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说明上海三菱电梯和

三菱上海机电电梯是否存在业务竞争关系、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关系，三菱上海

机电电梯是否存在不当利用上市公经营资源、向上市公司转嫁成本费用或风险

的情况。 

1、结合对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功能、用途、特性的分析，说明相互之间是否

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说明产品涵盖的市场区域、客户对象是否重合。 

2、上海三菱电梯 2014年度向三菱上海机电电梯采购商品总额 27.48亿元，

占三菱上海机电电梯当年度营业收入 28.59 亿的 96%，详细说明三菱上海机电电

梯占用上海三菱电梯销售渠道等资源的必要性，并举例说明上述关联交易定价

的合理性。 

3、说明是否存在共用或混用采购渠道等资源的情况。 

4、结合对商标、专利等产权和核心专用技术的权属和使用情况的分析，说

明是否存在公用或混用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情况，是否存在共用或混用研发资源

的情况。 

说明：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菱电梯）和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

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菱上海机电电梯）是本公司下属电梯产业板块中仅有

的两家企业，上海三菱电梯保持 20 多年的国内电梯市场份额的领先地位，其全

面覆盖精细化管理的营销网络渠道是领先主要竞争对手的宝贵资源，也是上海三

菱电梯和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两家企业统筹实施“双品牌”战略的重要保证。三菱

上海机电电梯的全部产品委托上海三菱电梯统一对外销售。上海三菱电梯营销人

员在项目销售中依据项目需求、竞争情况，决定在该项目中向用户推荐与销售上

海三菱电梯产品或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产品；三菱上海机电电梯的绝大多数产品，

由上海三菱电梯实施经销。凡实施经销的合同，该项业务的总体毛利率高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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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梯销售和管理的成本支出。由于上海三菱电梯仅是根据客户需要经销或推

销三菱上海机电电梯的产品，不参与其生产制造、采购、研发和管理的经营活动，

故毛利率或是佣金比例扣除销售和管理成本后基本即为纯利润。所有上海三菱电

梯销售的电梯，无论是上海三菱电梯还是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产品，全部由上海三

菱电梯统一安装并移交用户。 

两家公司共用上海三菱电梯销售渠道即是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为了更

好加强中日合作,避免同业竞争，构建两家企业长远发展战略管理上的需要。 

在产品的市场定位上，上海三菱电梯与三菱上海机电电梯的产品形成双品牌、

差异化定位之间的相互补充、共同拓展份额的关系。上海三菱电梯和三菱上海机

电电梯两家企业统筹实施“双品牌”战略的机制，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的发展趋势，

在最大限度降低两家企业、两类不同产品之间内部竞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

升了市场竞争能力，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两个企业的产品，在基本定位上，

上海三菱电梯“以中高端市场为主/兼顾中端及低端市场、价格相对偏低，使用

自主品牌”；三菱上海机电电梯“面向高端市场、价格较高，使用日本三菱电机

品牌”。两家公司产品定位存在差异化，形成各自优势互补。随着中国电梯市场

的茁壮发展，市场竞争加剧，外资品牌纷纷进行本土化生产，三菱上海机电电梯

的产品，正是基于满足有些用户对品牌的偏好并更好通过价格优势开展市场竞争

的营销策略，与上海三菱电梯的目标客户群体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采购渠道方面，上海三菱电梯与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不存在共用或混用采购

渠道等资源的情况,各自独立负责开展各自产品的原料及劳务的采购工作。 

在产权和核心技术方面，上海三菱电梯一直秉承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并举的

技术创新战略。上海三菱电梯的产品 70%以上是上海三菱电梯基于自主研发技术

体系，并根据中国市场需求特点而自主开发使用自主技术的产品，并由此产生大

量自主技术的专利；由于上海三菱电梯不属于日本三菱电机控股企业，因此上海

三菱电梯产品不能使用日本三菱电机商标。 

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产品，全部属于在日本三菱电机产品基础上的国产化产品。

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使用的全部都是引进“日本三菱电机”技术，上海三菱电梯不

向其提供技术和产品，由于其属于日本三菱电机控股企业，因此全部使用日本三

菱电机商标。 

上海三菱电梯具有独立的研发队伍，该研发机构是被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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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时也具备国际认定的电梯实验室等电梯试验机构，独立开展自我技术的研

发；而三菱上海机电电梯则完全依托日本三菱电机的技术支撑，彼此间研发资源

是独立的。 

综上所述，上海三菱电梯和三菱上海机电电梯不存在业务竞争管理和利益冲

突关系,上海三菱电梯不存在向三菱上海机电电梯输送利益的问题，也不存在利

用上市公司经营资源，向上市公司转嫁成本费用和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5 日 

 


